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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商家信息透明化是好事，消费者充值更安心，商家也能赢得更多信任热点 话题

□据《工人日报》

瞭望塔

商场公示预付费商户的租赁期
希望成为常态

医院开设“夜门诊”
为上班族点亮一盏灯火

最近，杭州西湖区一家大型
商场，公示了该商场内所有预付
费店铺名单及店铺租赁合同到期
时间的信息。告示牌以《预付费
卡消费风险告知书》为标题，公示
了商场A座和B座所有预付费租
户，还按照教培类和娱乐配套美
业类进行分类公示清单。此举引
发了网络热议。

商场公示“预付费卡消费风
险告知书”，虽引发了一些争议，
但有助于维护消费者权益和规范
市场秩序。

在预付式消费中，商家跑路、
消费者退款难等问题频发，已经
成为群众身边的消费陷阱之一。
不少消费者会轻信商家五花八门
的推销承诺，将大额资金预付给
了商家，结果上当受骗，其重要原
因之一，就是信息不透明、不对
称，事先不了解商家的真实底
细。商场公示相关信息，能让消
费者清楚店铺经营期限，有助于
其判断商家稳定性，理性选择充
值消费，降低踩坑风险，这是对消
费者知情权的有效保护。如果只
有3个月的租期，商家却要求收3
年的预付费，消费者对商家的经
营风险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
施条例》，经营者以预付款方式提
供商品或服务需订立书面合同，
明确商品或服务内容、价款、退款

方式等事项。办卡前，可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商
家信用，查看其营业执照和相关
资质，了解经营状况。

可见，消费者对有预付费的商
家（商铺）名称、位置和当前合同到
期日信息的掌握了解，是有法可依
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应有之
义。这种信息公示对商家无疑形
成了一定约束，从而更加规范经营，
减少随意关门、卷款跑路等不良行
为，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

商场（出租人）作为管理方，
公示预付费店铺相关信息是履行
管理责任的表现。这就倒逼商场
（出租人）通过国家相关信用系统
查询商家信誉，对开业酬宾期短、
频繁促销的商家需要保持谨慎，

不能只顾租金，不对消费者的权
益负责。商场对租户商家“从严
把关”，可减少因商家问题引发的
消费纠纷，提升商场自身口碑和
形象，增强消费者对商场的信
任。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出现商家

“逃路”，而商场（出租人）“与我无
关”，让消费者投诉无门的乱象。

商家信息透明化是好事，消
费者充值更安心，商家也能赢得
更多信任。国家政策层面上，一
直在强调促消费，透明消费是放
心消费的重要保障。希望类似的
商场公示预付费商家的租赁期等
关键信息，能成为常态，成为标
配，也为规范预付式消费的政策
措施等提供实践经验。
据澎湃新闻

“下了班就赶过来了，晚上看病
也不着急，还不用排长队，真是太
方便了。”据《工人日报》报道，近
日，上海、江苏等地多家医院开设
了“夜门诊”——上海第四人民医院
的“中医夜门诊”从 6 月 10 日起每
周一至周五18时至22时开诊，颇受
上班族和有特殊需求的病人欢迎；
江苏省泰兴市中医院自 6月 5日起
推出“颈腰痛”夜门诊服务，开诊时
间为每周一至周五 17时至 20时 30
分，让白天无暇就医的患者，实现工
作就医两不误。

工作日看病要请假，周末就诊
人多难挂号——一直以来，“工作看
病难兼顾”困扰着不少上班族。“夜
门诊”的开设，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

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白天照常
上班，晚上挂号看诊，不仅省去了请
假调班的麻烦，还能错开日间门诊
的高峰期。无论是自己就医还是陪
同家人看病，“夜门诊”都是不错的
选择。

为确保“夜门诊”的医疗服务质
量，相关医院不仅优化了夜间诊疗
流程、加强了导医服务，还为各科室
配备了与日间同等水平的医生队
伍，让夜间来就诊的患者也能高效、
便捷地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对
于上班族而言，“夜门诊”服务的推
出，能让他们的病症得到及时、专业
的诊疗，不必因为怕耽误工作而选
择“忍一忍拖一拖”。同时，站在医
院的视角来看，“夜门诊”能够分流
日间患者，减轻日间门诊压力，对于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改善患者就医
体验大有裨益。

毋庸讳言，“夜门诊”的开设为
人们就医提供了便利，但对广大医
护工作者而言，这也意味着工作量
的增加。所以，期待医院和相关部
门在为人们点亮夜诊“灯火”的同

时，对“提灯人”的健康和权益给予
更多关注和保障。人们也应该感谢
医护人员的付出，对他们的工作多
一些理解与配合。

近年来，从“夜门诊”“一次挂号
管三天”，到“预约诊疗服务”“线上
问诊、复诊”，再到“先看病后付费”

“影像报告互认”……为了解决公众
看病难、挂号难等问题，各地聚焦医
疗服务中的难点、痛点，聚焦公众诉
求，推出了不少优化医疗服务、改善
就医体验的实质性举措。从更广的
视角看，除了医疗，各地的诸多公共
服务都在向更加便民利民的方向努
力——市民夜校、24 小时自助政务
服务、社区夜间活动中心、夜间办证
专场……这些服务和措施的推出，
彰显了有关地方和部门的务实作
风，也体现出对“以人为本”服务理
念的落实与践行。

面向未来，相信随着各地治理
得越来越精细化、科学化、人性化，
类似“夜门诊”“夜间办证专场”这样
的服务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优”，人
们的幸福指数也会越来越高。

北京青年报：
医疗健康科普
别被网红医生带偏了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举行新闻发布
会表示，将加大互联网健康科普乱象的
整治力度。医疗科普是短视频平台的热
门话题，但有的“网红医生”把医疗科普
当作牟利工具，因此国家卫生健康委提
醒公众，请不要轻信“网红医生”。

医疗健康科普别被“网红医生”带偏
了。“网红医生”不能违背媒介伦理和医疗
伦理。医护人员不能沦为收割流量的“工
具人”。要压实各方责任，医生要爱惜自
身形象，要遵循医疗伦理，对造假团队提
供的摆拍、伪科普等剧本要懂得说不。网
络平台则要加强对平台内容的审核，要对
问题视频、“病态”流量说不。网红孵化机
构也要避免走虚假摆拍的捷径。网友更
要增强防范意识，提升网络素养、健康素
养，对虚假摆拍、伪科普说不。监管部门
则要加大对虚假摆拍、伪科普的监管力
度，对造谣、传谣造成严重影响者，要依法
依规进行惩治。

南方都市报：
套用数百万元维修资金
谁来管管业委会主任

南京的某小区因年久失修，业委会
动用维修资金500多万元。施工结束后，
不少业主发现施工单位提供的《工程量
确认单》存在很多问题。小区业主向主
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举报后，目前小区原
业委会主任徐某等涉嫌经济犯罪，已被
刑事拘留。

维修资金属于全体业主，专用于物
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期满后的大
修、更新、改造。在《物业管理条例》《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中，对
维修资金管理和使用有明确规定，严禁
挪作他用或者贪占。徐某利用担任业委
会主任之便，对“房子养老金”上下其手、
中饱私囊，根据刑法规定，可能构成贪污
罪或挪用资金罪。维修资金不是唐僧
肉。业委会主任轻易套用数百万元维修
资金，折射出权力监督的短板。有必要
进一步完善制度防范，规范业委会运行，
推动业主、业委会、职能部门形成监管合
力，更好保护广大业主权益不受侵犯。

羊城晚报：
叫停县级以下政务App开发
用程序减法换民心加法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江苏省印
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管理质效
的若干措施》，明确省级政务App须向下
开放使用权限，杜绝省级以下重复建
设。县级以下禁止开发政务服务App，已
建的在12月底前完成迁移归并。

政务App作为数字化浪潮下提升治
理效能、便利群众办事的重要载体，总体
上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也应看到，部分地
区和领域的实践沦为形式主义的“新病
灶”。一些地方盲目追求“线上政绩”，重
复开发功能雷同的App。基层干部既要
在不同平台间切换处理事务，还要耗费
精力维护数据；群众办事时，则需下载多
个App，重复提交材料，甚至陷入注册容
易注销难的困境。江苏出台的“禁令”，
绝非简单粗暴的“一刀切”，而是精准把
脉后的破局之举。期待江苏这场治理革
新，引发更多地方的共鸣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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